
人事代理合同

 
 
甲方（代理方） ： 潍坊众乐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地    址 ：                                    
邮    编：                                
开户银行：     潍坊银行院校支行           
银行账号：     802030001421010361         
电    话：      13562680282               
乙方（委托方）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泰山道南端                      
邮    编：         061100                          
        传    真：         0317-5965599                 
联 系 人：              李霞                 
联系电话：           18953633908             
甲方：潍坊众乐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省、市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甲方接受乙方人事代理委托（被代理人员为 李霞 等共20人，人员名册附后。），为乙方提供人事代理服务。

二、人事代理的合同期限为 1 年，自2022 年 1月1 日起至2022 年　       12月31日止。代理期满后双方如无异议，该合同顺延将继续有效。

合同期间，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提前中止合同。要求提前中止合同的一方，需补偿另一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合同期限届满，要求终止合同的一方，应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如未通知，则视为本合同自动延续至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之日止。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可为乙方提供以下人事代理服务：

1、档案保管

2、招工备案、解聘手续

3、社保开户

4、社保费的缴纳

5、公积金的缴纳

6、代发工资

7、退休手续办理（另收费）

8、视作缴费工龄年限核定

9、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10、生育诊疗费及津贴拨付

11、办理大中专毕业生接收,改派,专业技术职务确认、集体户落户、人才引进（以上各项需单独收费）

   12、有关人事政策咨询

   13、代报税

（二）甲方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收取乙方人事代理服务费 50元/月/人，乙方应在   每月10号    前缴清费用 。甲方为乙方代缴公积金费用按月支付，管理费用为   /    元/年(月)/人。

（三）乙方每年在调基月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将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公积金缴费基数通知甲方。如乙方未及时向甲方通知，视为乙方将同意甲方将按当年的平均基数报社保部门。基数一经报出，乙方不得修改。

如乙方委托代办的各项社会保险、公积金、工资等费用未按时在每月10号前向甲方缴纳，甲方有权为其办理终止手续；同时造成甲方不能及时发放员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缴纳公积金等引发的劳资纠纷、工伤理赔、补偿金等均由乙方负全责，甲方不承担任何停缴后所产生的责任。

（四）合同期间，甲方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为乙方人员办理转档或个人人事代理等服务，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允许任何单位（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公务除外）或个人（包括甲方与乙方员工在内）借阅或查阅乙方人员档案。

（五）合同期间，因甲方原因导致的档案材料缺损或遗失，由甲方按有关规定承担责任。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认可，甲方为乙方提供本合同第三款第一条中所列第1.2.4.5
项人事代理服务。

（二）乙方在移交委托代理人员档案时应按甲方要求补全档案材料与用工手续，因乙方原因导致档案材料与用工手续不全，由此引起的有关责任概由乙方承担。

（三）合同期间，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按期缴纳代理服务费。每迟延一日，甲方有权按照迟延支付的代理服务费的万分之五/日收取滞纳金。

（四）乙方委托甲方的各种单项人事代理服务，除代理服务费外，具体协作事项甲方应按有关政策规定及与乙方签订的单项人事代理服务合同要求办理。

（五）乙方委托代理人员如有增减或其他变化，应在变化发生当月以书面通知告知甲方。

（六）乙方如须增减人事代理服务项目，应与甲方协商并签订有关补充条款。

（七）合同期间，甲方如未按合同要求为乙方提供服务，甲方应当采取补救措施且赔偿乙方损失。否则，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当月
服务费的30%的违约金。
五、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1.如果在 社保缴纳地   以外的地区工作，因我司无法做异地医疗备案，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我司不承担。

2. 本服务所涉及的员工的劳动关系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因劳动关系发生的纠纷和其它一切经济补偿（赔）偿及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3.员工五险一金的缴纳基数和缴纳地点由乙方确定，甲方只负责接受乙方的指令缴纳，对于缴纳基数的争议，由乙方自行解决，

4.乙方承诺五险一金的缴纳基数与员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一致，并符合社保缴纳地社保经办机构当年的有效政策，否则甲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六、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商业秘密、公司计划、人员信息、社保信息、运营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合同及前述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七、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事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增加 5


添加  当月


删除 乙，添加  甲


请确认该合同约定的其它事项是否继续执行。





